
 

特別股東大會決議 

 

依據 Invesco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DAC 於 2018 年 4 月 23 日所寄發的通知函(以下簡

稱「通知函」所載條款，特別股東大會已 2018 年 8 月 13 日舉行∘由於以下子基金於 2018 年

8 月 13 日未達所需之法定人數，特別股東大會之續會已於 2018 年 8 月 29 日舉行，而續會

無需達到法定人數。 

➢ 景順歐洲動力基金（景順環球投資系列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太平洋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1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日本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1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英國債券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2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健康護理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3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科技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3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4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環球企業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4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開發中市場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5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天下地產證券基金（景順環球投資系列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英國動力基金（景順環球投資系列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（景順環球投資系列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2 之子基金） 

➢ 景順債券基金(已下架) (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2 之子基金)；及 

➢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2 之子基金） 

 

同意通過合併建議 

有關考慮根據通知函所載之條款建議將被合併基金併入接收方基金(詳情請見下表)之決議案，

已獲得所需大多數票數同意通過∘因此，合併將按下表所載日期生效∘ 

被合併基金 (註冊於愛爾蘭) 接收方基金 (註冊於盧森堡) 生效日 

景順歐洲動力基金 

景順環球投資系列之子基金 

景順歐洲動力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9 月 7 日 

景順太平洋基金 

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1 之子基金 

景順太平洋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9 月 7 日 

景順日本基金 

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1 之子基金 

Invesco Japanese Dividend Growth 

Equity Fund (未核備) 

2018 年 9 月 7 日 



被合併基金 (註冊於愛爾蘭) 接收方基金 (註冊於盧森堡) 生效日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景順英國債券基金 

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2 之子基金 

景順英國高質債券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9 月 7 日 

景順健康護理基金 

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3 之子基金 

景順健康護理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9 月 7 日 

景順科技基金 

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3 之子基金 

Invesco US Equity Fund (未核備)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9 月 7 日 

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

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4 之子基金 

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9 月 7 日 

景順環球企業基金 

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4 之子基金 

景順環球企業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9 月 7 日 

景順開發中市場基金 

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5 之子基金 

景順開發中市場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9 月 7 日 

景順天下地產證券基金 

景順環球投資系列之子基金 

景順天下地產證券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10 月 5 日 

景順英國動力基金 

景順環球投資系列之子基金 

景順英國動力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10 月 5 日 

景順日本動力基金 

景順環球投資系列之子基金 

景順日本動力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10 月 5 日 

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

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2 之子基金 

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10 月 5 日 

景順債券基金(已下架) 

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2 之子基金 

景順債券基金(未核備)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10 月 5 日 

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

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2 之子基金 

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10 月 5 日 

 

 

 

 



 

特別股東大會決議 

 

依據 Invesco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DAC 於 2018 年 4 月 23 日所寄發的通知函(以下簡

稱「通知函」所載條款，特別股東大會已 2018 年 8 月 13 日舉行∘ 

法定人數 

以下子基金未達到所需之法定人數，因此謹定於 2018 年 8 月 29 日就該等子基金召開特別股

東大會之續會∘ 

➢ 景順歐洲動力基金（景順環球投資系列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太平洋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1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日本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1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英國債券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2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健康護理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3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科技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3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4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環球企業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4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開發中市場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5 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天下地產證券基金（景順環球投資系列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英國動力基金（景順環球投資系列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（景順環球投資系列之子基金）； 

➢ 景順債券基金(已下架) (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2 之子基金) 

➢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2 之子基金）；及 

➢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（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2 之子基金） 

 

對於其他基金，由於已達所需之法定人數(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席)，因此特別股東大會已

正式召開並通過有效商議，有關會議議程事項之進一步說明如下∘ 

同意通過合併建議 

根據通知函所載之條款建議將被合併基金併入接收方基金(詳情請見下表)之決議案，已獲得所

需大多數票數同意通過∘因此，合併將按下表所載日期生效∘ 

被合併基金 (註冊於愛爾蘭) 接收方基金 (註冊於盧森堡) 生效日 

景順亞洲動力基金 景順亞洲動力基金 2018 年 9 月 7 日 



景順環球投資系列之子基金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景順東協基金 

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1 之子基金 

景順東協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9 月 7 日 

景順中國基金 

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5 之子基金 

景順中國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9 月 7 日 

景順韓國基金 

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5 之子基金 

景順韓國基金 

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之子基金 

2018 年 9 月 7 日 

 


